同济大学党员组织关系转接基层党委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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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在单位
	姓名
	固定电话
	工作邮箱

	1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老师
	69584723
	tjcldw@tongji.edu.cn

	2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李老师
	65989755
	chdw@tongji.edu.cn

	3
	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
	陆老师
	69589379
	dxdw@tongji.edu.cn

	4
	法学院
	邹老师
	65983456
	fxydy@tongji.edu.cn

	5
	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
	袁老师
	65982209
	haiyang@tongji.edu.cn

	6
	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
	庞老师
	65983267
	hanglidw@tongji.edu.cn

	7
	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祝老师
	65983695
	hxxdzzh@tongji.edu.cn

	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老师
	65980346
	tjhjdw@tongji.edu.cn

	9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徐老师
	69589598
	jxdangwei@tongji.edu.cn

	10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唐老师
	65982448
	caup2448@tongji.edu.cn

	11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戴老师
	69583186
	jiaotongdw@tongji.edu.cn

	12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丁老师
	65981185
	tjsemzzgx@163.com

	13
	口腔医（学）院
	许老师
	66311632
	tjkqzzb@163.com

	14
	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老师
	65980074
	tjmdw@tongji.edu.cn

	15
	汽车学院
	王老师
	69583764
	qcdw@tongji.edu.cn

	16
	人文学院
	陆老师
	65982968
	rwxy@tongji.edu.cn

	17
	软件学院
	周老师
	69583784
	zhouweiwei@tongji.edu.cn

	18
	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
	黄老师
	65981492
	sicipdw@tongji.edu.cn

	19
	设计创意学院、上海国际设计创新学院
	吴老师
	65987960
	tjdi1055@163.com

	20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李老师
	65982589
	smdw@tongji.edu.cn

	21
	数学科学学院
	杨老师
	65982341
	sxdw@tongji.edu.cn

	22
	体育教学部、国际足球学院
	陈老师
	65981209
	tybdw@tongji.edu.cn

	23
	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磁浮中心
	沈老师
	69584714
	gjcfdw@tongji.edu.cn

	24
	土木工程学院
	陆老师
	65982217
	civeng@tongji.edu.cn

	25
	外国语学院
	李老师
	65981114
	sfldw@tongji.edu.cn

	26
	网络学院与继续教育学院
	周老师
	51030885
	tjeedw@tongji.edu.cn

	27
	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周老师
	65988772
	physicsdw@tongji.edu.cn

	28
	新生院
	徐老师
	65983065
	xsydw@tongji.edu.cn

	29
	医学院
	秦老师
	51030668
	100068@tongji.edu.cn

	30
	艺术与传媒学院
	李老师
	65983328
	ycdw@tongji.edu.cn

	31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宫老师
	65986835
	gzhdw@tongji.edu.cn

	32
	中德工程学院与职业技术教育学院
	吴老师
	69585458
	16106@tongji.edu.cn

	33
	机关党委
	李老师
	65982466
	jgdw@tongji.edu.cn

	34
	离退休党工委
	王老师
	65985193
	lxdw@tongji.edu.cn

	35
	图书馆
	裴老师
	65982832
	tjtsgdw@tongji.edu.cn

	36
	同济创新创业控股有限公司
	陈老师
	65985065
	tjkgdw@tongji.edu.cn

	37
	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杨老师
	35376479
	dangwei@tjad.cn

	38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老师
	65982093
	tjupdi2093@163.com

	39
	上海同济后勤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张老师
	65981311
	hqdw@tongji.edu.cn

	40
	出版社
	蒋老师
	65985866
	cbdj@tongji.edu.cn

	41
	附属同济医院
	刘老师
	66111226
	tjyyzzc@163.com

	42
	附属同济医院分院
	徐老师
	65981670
	tjfydzz@tongji.edu.cn


同济大学党员组织关系转接说明
亲爱的党员同志，为保证正确转接您的党员组织关系，我们把有关接转组织关系的注意事项向你作介绍，请您认真学习并按相关程序办理。
一、组织关系转接基础知识
1、什么是党员组织关系？
党员组织关系是指党员对党的基层组织的隶属关系。按照党章规定，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申请入党的人，一经被批准入党，接受其入党的党组织就把其编入党的一个基层组织，从此就确定了他的组织关系。党员的组织关系一经确定，党员就可以而且必须参加该组织的生活，并在其中积极工作。
2、接转组织关系的重要性是什么？
党员组织关系管理是党员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党组织的一项严肃工作。认真接转党员组织关系，是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和重要措施，对于严密党的组织，增强党员党性和组织观念，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3、什么是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
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是党员变动组织关系的凭证。党员因工作（学习）单位发生变化，外出学习或工作时间较长（六个月以上）且地点比较固定，应按规定转移党员正式组织关系，即开具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党员组织关系转出后，党员在党组织中的隶属关系随即发生变化，党员应在转入单位党组织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交纳党费等。
没有转移党员组织关系或开具党员证明信的，新的单位党组织不得承认其党员身份和安排其参加党的组织生活。
二、组织关系转接具体手续
1、原则要求
党员离校必须及时办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手续。原则上由本人亲自办理党组织关系转移手续，若确因特殊原因，本人无法亲自办理的，要写好委托书，受托人凭委托书及受托人的身份证件办理。
（一）办理组织关系转移前，党员必须要向新的单位询问要转入的党组织（必须为具有审批预备党员权限的基层党委）的全称，不是总支、支部，也不是没有党委的人力资源部等。
　　（二）办理组织关系转移前请将自己的党费交至转出当月。
（三）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是党员同志的政治身份证，党员组织关系接转的唯一凭证，党员应妥善保管自己的组织关系介绍信，拿到介绍信后请认真核对各项内容，妥善保管，并在有效期内（上海市1个月，外省市3个月）办理接转。
（四）对那些没有正当理由，长期不转移组织关系，不按指定时间去报到的党员应该给予严肃的批评和教育。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等规定，党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
2、组织关系去向
离校教职工应将党员组织关系及时转移到所去单位党组织，暂无单位的可转往户籍所在地党组织或者实际居住地的街镇党组织（或党群服务中心）等。对于毕业生党员说明如下：
（一）已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生党员。应将党员组织关系及时转移到所去单位党组织。如就业单位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应当转往实际工作单位所在地的街镇党组织。
（二）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毕业生党员。转接组织关系应当凭组织关系介绍信、应届毕业生文凭及身份证转往实际居住地的街镇党组织（或党群服务中心）所属流动党员党组织。居住地为房屋租赁的，除以上证件外，同时还应当持房屋租赁证明前往相应党组织转接组织关系。本市居民区党组织不再接收就业年龄段党员的组织关系，居民区党组织只接收在居民区工作的党员组织关系及离退休党员的组织关系。
（三）大学毕业生党员自主创业的。应当将组织关系转往其自主创业所在地的街镇党组织所属“两新”党组织，或街镇党组织（或党建服务中心）所属流动党员党组织。
（四）对出国（境）学习研究党员。由原就读高校或者工作单位党组织保留其组织关系,填写附件《同济大学出国（境）党员保留组织关系审批表》及提供相关附件证明材料，党组织指定联系人，每半年至少与其联系1次，保留时间一般不超过5年。出国（境）学习研究党员返回后按照规定恢复组织生活。出国（境）学习研究超过5年仍未返回的党员，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的规定，一般予以停止党籍。停止党籍的决定，由保留其组织关系的党组织按照有关规定作出。
3、档案衔接工作
（一）正式党员。正式党员发展情况档案应与人事档案一起投递，不得分开投递（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预备党员。预备党员档案投递应与人事档案分离，投递应与党员组织关系转入党组织一致。为了便于接收预备党员的单位党组织尽早开展教育管理工作，学校根据其在校期间教育、管理及考察情况，由所在党支部做好组织鉴定工作，并填写《预备党员在校期间党组织鉴定意见》放入档案投递袋。组织关系转出后的预备党员请及时与新的党组织保持联系，按时递交思想汇报，预备期满前一周向党组织递交转正申请，以便按期转正。
备注：根据市委组织部有关规定，对于学生毕业后3个月内转正的预备党员，一般由二级党组织负责继续做好教育考察工作，到期履行转正手续后，再转出组织关系。
（三）入党申请人、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对列为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的，要将《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在校期间党组织鉴定意见》连同入党申请书、思想汇报、参加党校学习培训材料等一并放入《培养考察材料袋》，归入人事档案转往用人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对于递交过入党申请书但尚未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的，也应将他们的入党申请书等材料归入毕业生人事档案，一并转往用人单位组织人事部门。
如您在党的组织生活或接转党员组织关系中遇到任何问题，也可致电：
校党委组织部咨询电话：021-65981463
全国党员服务热线：12371（外省市加拨区号）
在上海的每个区县及街道（社区）、乡镇都设有党员服务中心，可登陆网页进行查看并咨询http://www.shjcdj.cn/djWeb/zhuanti/dangjianfuwu/detail.html
   


附：毕业生党员办理组织关系接转常见问题
以下内容仅供参考，具体以文件规定为准。
一、我工作的企业（单位）没有党组织，怎么办？ 
学生在外企就业或所在企业无党组织的，①可向单位人事部门咨询公司是否有挂靠的党组织；②也可将组织关系转往实际工作单位所在地的街镇党组织。
二、用人单位只有党支部或党总支，但没有党委的机构，怎么办？
     办理组织关系转移时必须问清楚转入的党委名称，可向用人单位人事部门询问上级党委名称，将党员关系转入上级党委。 
三、在上海就业或学习的党员介绍信抬头怎么写？
    1、凡是到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作的毕业生党员，其介绍信的抬头可以开具有党员发展权限的基层党委名称。
    2、凡是到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毕业生党员，如果其单位没有党组织，可以将组织关系转往其单位挂靠的党组织；若单位也没有挂靠党组织，可以将组织关系转往实际工作单位所在地的街镇党组织。
    3、如果个人档案在上海市人才服务中心，可以将组织关系转往“中共上海市人才服务中心新经济组织委员会”。
    4、如果个人档案挂在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可以将组织关系转往“中共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委员会”。
    5、如果个人档案挂在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可以将组织关系转往“中共中智上海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委员会”。
    6、在上海其他高校学习或工作的，可以将组织关系转往“XXX大学XXX具有审批预备党员权限的基层党委名称”。
7、在本校读硕博或留校工作的党员，组织关系不需要转出学校，由二级党组织相关负责老师完成转接工作。
以上抬头仅供参考，具体以实际去往党组织的要求为准，但抬头至少是具有审批预备党员权限的基层党委的名称。
 四、到外地就业或学习的党员，介绍信抬头怎么写？
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转往外省市的，可与对方党组织取得联系，确认好抬头。根据中共中央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规定，“具有审批预备党员权限的基层党委，可以在全国范围直接相互转移和接收党员组织关系”，外省市抬头一般可填写具有审批预备党员权限的基层党委名称。
五、我尚未落实就业单位，怎么办？
转接组织关系应当凭组织关系介绍信、应届毕业生文凭及身份证转往实际居住地的街镇党组织（或党群服务中心）所属流动党员党组织。居住地为房屋租赁的，除以上证件外，同时还应当持房屋租赁证明前往相应党组织转接组织关系。本市居民区党组织不再接收就业年龄段党员的组织关系，居民区党组织只接收在居民区工作的党员组织关系及离退休党员的组织关系。
六、介绍信抬头单位名称书写有误或因就业单位有变化，怎么办？
如介绍信抬头单位名称书写有误或因就业单位有变化的，需重新开具党员介绍信的，本人应持原介绍信、本人有效证件在有效期内及时返回二级党组织办理更改手续，若委托办理的，要有委托书，介绍信超过有效期，将不予办理。
七、如果组织关系已转往甲单位后不久换了新的乙单位，怎么办？
这种情况可直接由甲单位开出介绍信转往乙单位，不需要回学校办理。
八、毕业后个人入党材料放在哪？
正式党员的材料全部归入学生个人档案，毕业后由二级党组织根据学生签定的就业协议书上所填的档案所在地址将学生个人档案转出。若毕业后，组织关系暂时保留在校转正的预备党员，转正审批后，由学院通知学生党员来校办理组织关系转移手续及党员档案的转移工作。     
